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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重庆市涪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变更
举办者校长及职业(工种)的批复
重庆市涪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你校《变更申请报告》已收悉。现批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重庆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你校申请报告、原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举办者情况、校长资质、新增职业（工种）培训方案和教学计划、教师师资、培训教材、主要教学设备清单照片等资料，同时结合现场实地核查及近年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实际，经研究: 

    一、 同意你校将原举办者重庆市涪陵区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变更为重庆市渝教科贸集团有限公司；

2、 同意你校将原校长李行兵变更为刘永庆；

3、 同意你校增加职业技能初、中、高级：电子商务师、
秘书、商品营业员、中式烹调师、汽车维修工、保育师、健康照护师；
4、 同意你校增加职业技能中、高级：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师；
5、 同意你校增加职业技能高级：客户服务管理员、健
康管理师；

    六、取消原办学内容：中级（机械类、水利电力类、服务、商贸第三产业类等工种）。

请你校严格按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内部管理，确保培训质量，依法开展培训。
重庆市涪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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